
关于做好 2023 年餐饮整治提升项目工作的

通知

稽查大队，各市场监管所，各相关股室：

为切实加强全区餐饮环节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进一

步巩固和扩大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成果，不断完

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根据《铜陵市 2023 年

食品安全重点保障项目实施方案》（铜市监〔2023〕16 号）

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做好全区 2023 年餐饮整治提升

项目工作通知如下：

一、整治时间

2023 年 7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二、整治任务

2023 年全区共整治 30 户餐饮单位，为确保任务完成，



将任务原则分配如下：

单位 整治任务（家） 单位 整治任务（家）

北京路所 5 铜陵商城所 3

新城所 3 西湖所 4

长江路所 4 大市场所 2

杨家山所 4 狮子山所 1

蓝天商城所 3 兴隆所 1

三、整治时间安排

（一）动员摸底（7 月 11 日至 7 月 31 日）。各监管所

对辖区内餐饮经营单位进行全面摸排，加强宣传。在摸排基

础之上，结合餐饮单位经营者自身意愿，对拟申报 2023 年

餐饮整治项目的单位填报《铜官区餐饮整治提升项目申请

表》（附件 1）。

（二）集中整治（8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各监管所

要督促餐饮单位认真学习《食品安全法》《安徽省食品安全

条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并对照标准自查自纠。

各监管所对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相关餐饮单位限期整

改，对符合条件的，各监管所填写《餐饮整治提升项目审查

意见》（附件 2）。

（三）达标验收（9 月 16 日至 9 月 31 日）。各监管所

对拟推荐上报餐饮整治提升项目单位进行现场验收并收集

材料，汇总之后报至区局食品监管股。区局将适时组织资料

核查及抽取部分单位现场核查。

（四）确定名单（2023 年 10 月）。区局将根据初审、



复审和公示结果，确定 2023 年度餐饮整治提升项目名单，

并根据改造情况拨付补贴资金。餐饮单位实施“明厨亮灶”

改造的纳入补贴范畴，对同一经营户只补贴一次。

四、工作要求

（一）增强责任意识。各监管所要高度重视餐饮整治提

升工作，充分认清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专人负

责，把握工作进度，严格标准，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完成。

（二）加强宣传引导。要加强舆论引导，要充分利用各

类新闻媒介宣传开展餐饮整治提升工作取得的成效及重要

意义，提高公众食品消费安全意识，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

餐饮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三）统筹推进工作。各监管所要将餐饮整治提升工作

与日常巡查相结合、与风险分级管理与各类相关专项整治相

结合，统筹安排时间，有序谋划推进，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各监管所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前将 2023 年餐饮整治提

升项目涉及的各项材料报送区局食品监管股。

附件：1.铜官区餐饮整治提升项目申请表

2.餐饮整治提升项目审查意见

3.餐饮单位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

铜陵市铜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7 月 6 日



附件 1：

铜官区餐饮整治提升项目申请表

申请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经营地址

店内从业人员

人数

有无从业人员无健

康证或健康证过期

有无超范围经营

情形

填表申请时间 量化分级等级

整治投入费用

（元）

拟申报补助金额

（元）

个人银行账号

（提供徽行或工行账号，

备注清楚哪家银行，账户

名需与负责人一致，如不

一致需另行说明；对公账

号也需单独说明）

必须提交材料目录：

1． 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2． 从业人员健康证复印件

3． 投入整治提升的发票原件

4． 餐饮单位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

5. 整治前后对比照片

以上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及有关材料真实、可靠，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我（单位）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对因材料虚假所引起的一切后

果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并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餐饮整治提升项目审查意见

承办人员审查意见：

承办人员签名：

审查时间： 年 月 日

承办机构负责人审核意见：

承办机构负责人签字：

承办机构盖章：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3：

餐饮单位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

为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本经营

户郑重承诺：

一、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履行法

定义务，守法诚信经营，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

担社会责任。

二、落实食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认真查验供货者

的证照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坚决拒绝不安全食品，保证不

购进来源不明食品。

三、不采购、销售江鲜及其制品，不以任何形式明示、

暗示、宣传本单位提供江鲜及其制品。

四、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定期检查货架

及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五、发现不合格食品，立即采取下架封存、停止销售等

措施，并协助做好消费者退货和生产商的召回工作。

六、发生损害消费者权益事项，及时依法赔偿；出现违

法经营行为，依法接受处理。

食品经营者（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